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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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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,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

一人署名,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(C-178)  



S/PV.3881 
2 

下午 12时 25分开会  

通过议程 

 议程通过  

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

 主席(以英语发言):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

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 

 在安全理事会成员磋商后,我受权代表安理会发表以下声明: 

  安全理事会对 5 月 11 日印度进行三次地下核试验以及不顾国际高度关

注和抗议于 5月 13日又举行两次试验深表遗憾 安理会强烈敦促印度不要再

进行任何试验 安理会认为,这种试验违反暂停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试验

的实际禁令,并且违背全球争取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努力 安理会还对这一事

态发展对于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产生的影响表示关注  

  安全理事会申明,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( 不扩散条约 )和 全面禁止

试验条约 ( 全面禁试条约 )极为重要 安理会呼吁印度以及还没有成为

不扩散条约 和 全面禁试条约 缔约国的所有其他国家立即无条件加入

成为这两项条约的缔约国 安理会还鼓励印度本着积极的精神,与其他国家一

道参加拟议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,以期尽早达成协

议  

  为了防止军备竞赛升级,特别是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方面的军备竞赛升

级,并为了维护该区域的和平,安全理事会促请各国实行最大的克制 安理会

强调,只应该通过对话而不是军事集结来解决南亚紧张局势的根源  

  安全理事会重申 1992年 1月 31日安理会主席的声明(S/23500),其中除其

他外指出,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 

 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,编号为 S/PRST/1998/12  

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其现阶段对该议程项目的审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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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午 12时 30分散会  

 


